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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单位（用人单位）

名称
青海博奇生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用人单位）

地址

青海省海西州大柴旦锡铁山镇饮马峡工业园区

彩云街 8号

建设单位（用人

单位）联系人
代国峰

项目名称 青海博奇生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职业病危害现状评价报告

项目简介

青海博奇生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8 年 8 月 7 日，注册资本：3000 万元整，其前身

为海西景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用人单位于 2022 年 1 月 1 日在大柴旦行委市场监督管理局

进行了企业名称、法定代表人等信息变更，其经营范围及作业场所未发生变化；其厂区位于

青海省海西州大柴旦锡铁山镇饮马峡工业园区彩云街8号，用人单位目前从事危险废物处置、

填埋，其景泽环保固废资源综合利用及处置项目（一期工程）稳固化生产线及 1#2#危废暂存

库于 2019 年 9 月 21 日受料调试运行至 2020 年 6 月 10 日，2020 年 8 月景泽环保固废资源综

合利用及处置项目（一期工程）完后了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目前厂区内主要建设有稳

固化车间、污水处理车间、1#和 2#两个丁类暂存库、填埋场以及变配电室、消防水站、办公

/实验楼等建构筑物，同时为废旧太阳能光伏组件处置 20 万吨/年、年处理 4000 吨废弃包装

物（HW49、HW08)回收再利用项目及远期规划预留有发展用地。

项目组人员 贾鹏凯、赵鹏、胡明立、张冰洁、冯治钢

现场调查人员 贾鹏凯、冯治钢 调查时间
2023 年 11

月 08 日

建设单位（用人单位）

陪同人员
代国峰

现场采样、检测人员 贾鹏凯、赵鹏
现场采样、检测

时间

2023 年 11

月 10 日~11

月 12 日

建设单位（用人单位）

陪同人员
代国峰

现场调查、现场采样、现

场检测的图像影像



建设项目（用人单位）

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

及检测结果

用人单位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种类：本次评价检测的职业病危害因素有粉尘、硫化氢、砷

化氢、砷及其化合物、氢氧化钠、苯、甲苯、二甲苯、乙苯、噪声、工频电场。

粉尘：本次检测及计算结果显示，稳固化车间固化操作工、叉车司机和污水处理工加药过程

接触粉尘 8h 时间加权平均浓度均符合职业接触限值要求。工作场所共计检测 11 个工作地点

短时间粉尘接触浓度，采用峰值浓度 PE 进行其短时间接触水平波动评价，短时间检测结果

CPE 显示 11 个工作地点短时间粉尘峰值接触浓度均符合职业接触限值要求。

硫化氢：本次检测结果显示，1#暂存库、2#暂存库和污水处理车间各采样点硫化氢浓度均符

合职业接触限值要求。

砷化氢：本次检测结果显，2#暂存库硫化砷渣暂存区采样点砷化氢浓度符合职业接触限值要

求。

砷及其无机化合物：本次检测及计算结果显示，稳固化车间固化操作工和暂存库叉车司机接

触砷及其化合物 8h 时间加权平均浓度均符合职业接触限值要求。工作场所共计检测 6 个工

作地点短时间砷及其化合物接触浓度，短时间检测结果 CSTE 显示 6 个工作地点短时间粉尘

接触浓度均符合职业接触限值要求。

氢氧化钠;本次检测结果显示，1#暂存库、2#暂存库碱洗塔和污水处理车间 NaOH 储槽处氢氧

化钠浓度均符合职业接触限值要求。

苯甲苯二甲苯乙苯：本次检测及计算结果显示，1#暂存库、2#暂存库叉车司机接触苯、甲苯、

二甲苯、乙苯 8h 时间加权平均浓度均符合职业接触限值要求。工作场所共计检测 6 个工作

地点短时间苯、甲苯、二甲苯、乙苯接触浓度，短时间检测结果 CSTE 显示 6 个工作地点短

时间苯、甲苯、二甲苯、乙苯接触浓度均符合职业接触限值要求。

噪声：本次测量结果显示，稳固化车间固化操作工、叉车司机以及污水处理工接触噪声 8h

等效声级均符合职业接触限值要求。

工频电场：本次测量及计算结果显示，用人单位变电站相关测量点工频电场强度以及工作场

所工频电场强度 8h 时间加权平均值均符合国家职业接触限值要求。

评价结论与建议

11.2 建议

根据对该用人单位的现场调查分析，并针对该用人单位在职业病防治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

出以下建议：

11.2.1 职业病防护设施

职业病防护设施存在异常运行情况时及时进行检维修、维护保养，并对通风除尘、防毒净化

等防护设施的检维修、保养记录进行妥善保存，存入职业卫生管理档案中。

11.2.2 职业健康监护方面

（1）对上岗前和离岗时的工人，用人单位应按照《用人单位职业健康监护监督管理办法》

的要求，对所有上岗前和离岗时工人进行上岗前和离岗时职业健康检查。

（2）职业健康检查异常人员应根据体检机构建议进行复查，并妥善处置；对发现者的职业

禁忌证人员应进行妥善调岗处置，使其脱离原接害岗位。

（3）用人单位今后体检周期和体检项目中应按《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GBZ 188-2014）

的要求，定期组织所有接害工人进行在岗期间职业健康检查。

（4）职业健康体检结果应以书面形式告知劳动者，告知形式应为“一人一告知”确认员工

隐私，并由劳动者签字确认。

11.2.3 职业卫生管理制度方面

（1）厂区内醒目位置应设置职业病危害公告栏，设置在办公区域的公告栏，主要公布本单

位的职业卫生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等；设置在工作场所的公告栏，主要公布存在的职业病危

害因素及岗位、健康危害、接触限值、应急救援措施，以及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结

果、检测日期、检测机构名称等。



（2）结合最新职业病防治法律法规技术规范修订最新版本的十二项职业卫生管理制度和岗

位职业卫生操作规程，使其满足《工作场所职业卫生监督管理规定》的要求。

（3）用人单位为职业病危害严重的企业，按照《工作场所职业卫生监督管理规定》的要求，

至少每年进行一次职业病危害因素定期检测，每三年进行一次职业病危害现状评价。按要求

开展用人单位自主职业病危害因素日常监测工作，可配备噪声检测仪，并建立日常监测记录

档案。

（4）加强进入工作场所作业必须佩戴防尘口罩、防毒面具、防噪声耳塞等个体防护用品的

监督管理。

（5）工作场所设置的警示标识需完善，具体设置种类、内容见表 9-2 警示标识设置一览表。

（6）按照《职业卫生档案管理规定》（安监总厅安健[2013]171 号）及《工作场所职业卫生

管理规定》第三十四条的要求，建立以下职业卫生档案，并完善相关内容，档案应包括：（一）

建设项目职业病防护设施“三同时”档案、（二）职业卫生管理档案、（三）职业卫生宣传

培训档案、（四）职业病危害因素监测与检测评价档案、（五）本公司职业健康监护管理档

案、（六）劳动者个人职业健康监护档案；并应同时包含以下档案资料内容：

（一）职业病防治责任制文件；

（二）职业卫生管理规章制度、操作规程；

（三）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种类清单、岗位分布以及作业人员接触情况等资料；

（四）职业病防护设施、应急救援设施基本信息，以及其配置、使用、维护、检修与更换等

记录；

（五）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评价报告与记录；

（六）职业病防护用品配备、发放、维护与更换等记录；

（七）主要负责人、职业卫生管理人员和职业病危害严重工作岗位的劳动者等相关人员职业

卫生培训资料；

（八）职业病危害事故报告与应急处置记录；

（九）劳动者职业健康检查结果汇总资料，存在职业禁忌证、职业健康损害或者职业病的劳

动者处理和安置情况记录；

（十）建设项目职业病防护设施“三同时”有关资料；

（十一）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等有关回执或者批复文件；

（十二）其他有关职业卫生管理的资料或者文件。

11.2.4 持续性改进建议

（1）持续关注防护用品使用情况的监督检查，督促工人按要求佩戴防护用品。注重防护用

品的维护保养，及时为工人更换失效、损坏的防护用品。

（2）持续关注职业病防护设施和应急救援设施的维护保养，特别是污水处理车间受限空间

或通风不良的作业场所，确保按受限空间作业操作规程及《密闭空间作业职业危害防护规范》

（GBZ/T205-2007）要求进行检维修作业，确保应急救援设施可靠有效；发现设备故障及时

维修，建立职业病防护设施检维修台账记录并保存。

（3）重视劳动者的职业卫生培训，切实安排培训工作。对劳动者进行上岗前的职业卫生培

训和在岗期间的定期职业卫生培训，普及职业卫生知识，督促劳动者遵守职业病防治法律、

法规、规章和操作规程，指导劳动者正确使用职业病防护设备和个人使用的职业病防护用品，

并将员工职业卫生培训资料妥善保存。

（4）用人单位应将职业病防护设施、个人防护用品配备、职业健康监护、职业卫生培训、

职业病危害警示标识设置、职业卫生三同时、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与评价等费用纳入职业卫

生专项投资中，专项列支，保证专款专用。

（5）持续关注各项职业卫生管理工作的进展，切实履行法律、法规、规章、标准规范等的



相关要求，保护劳动者的职业健康，预防职业病发生。

（6）重视劳动者上岗前和离岗时的职业健康检查，用人单位应当对下列劳动者进行上岗前

的职业健康检查：(一) 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作业的新录用劳动者，包括转岗到该作业岗位

的劳动者；(二)从事有特殊健康要求作业的劳动者；对准备脱离所从事的职业病危害作业或

者岗位的劳动者，用人单位应当在劳动者离岗前 30 日内组织劳动者进行离岗时的职业健康

检查。劳动者离岗前 90 日内的在岗期间的职业健康检查可以视为离岗时的职业健康检查。

用人单位对未进行离岗时职业健康检查的劳动者，不得解除或者终止与其订立的劳动合同。

用人单位应当根据劳动者所接触的职业病危害因素，定期安排劳动者进行在岗期间的职业健

康检查。今后组织的职业健康检查过程中，发现体检异常人员，应及时安排复查并根据复查

结果及时进行妥善处置。

（7）用人单位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2018]第

24 号）等法律法规的要求，规范外委工程及外委单位作业人员（第三方施工或原辅材料供应

单位或成品拉货单位）的相关职业卫生管理，明确建设单位和外委单位在职业病防护和管理

等方面的责任。建设单位应严格审查外委单位的职业病防护资格及能力，严格要求外委单位

按照要求规范其作业人员的职业病防治措施，并及时向建设单位提交外委单位作业人员的职

业健康检查结果、个人防护用品发放记录、人员健康教育培训记录等职业卫生资料。

技术审查专家组

评审意见
不涉及


